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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株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道路交通管理的法律、法规；拟订全市道路交通管理政策，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维护城乡道路交通秩序，依法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预防和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负责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状况的评估，参与市区大型建设项目交通影响的评价。
    （三）负责组织、协调全市道路交通警（保）卫工作，协调、处置道路上的重大突发事件；负责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管辖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
    （四）协助维护全市道路治安秩序，在有效控制范围内履行发案防控、嫌疑人盘查的有关工作。
    （五）负责市区涉及交通安全管理的停车场（库）、车辆停靠站点的规划建设和挖掘、占用道路的有关审批工作；负责监督、指导全市客运车辆、货运车辆、城市出租车、公共汽车、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校车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六）负责组织、指导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和道路交通安全社会化管理工作，发布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信息；负责指导道路交通安全组织建设。
    （七）负责全市机动车注册登记、牌证的发放；负责驾驶人考试、驾驶证发放以及驾驶人的管理；负责监督全市机动车驾驶人培训、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以及农机部门的牌证发放工作。
    （八）参与拟订全市城市建设、城乡道路和安全设施规划以及城市出租车、公共汽车等营运车辆发展规划。
    （九）负责全市交通管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
    （十）负责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警务保障工作；监督、检查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执行财经纪律情况。
    （十一）负责组织、指导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纪律作风建设和业务培训；负责监督、检查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法工作，查处交通民警的违法违纪案件。
    （十二）负责市级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十三）协助县市党委和人民政府管理县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领导班子。
    （十四）承办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市公安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支队（市本级）下设办公室、政工科、警务保障科、纪检（监察）组织、安全宣传科、警务督察大队、执法监督大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交通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9个内设机构；荷塘大队、芦淞大队、天元大队、石峰大队、云龙大队、快速环道管理大队6个派出机构和车辆管理所、驾驶人管理所、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监督管理所、交通管理科技所、客运车辆交通安全管理所、直属大队6个下属机构。
   2016年度决算公开范围包含支队（市本级）上述9个内设机构、6个派出机构和6个下属机构，以及所属事业单位后勤服务中心。
第二部分  株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2016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公开表格附后）

第三部分  株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本年收入总计18589.32万元，较2015年收入13945.58万元增长33.30%。

2016年支出总计17967.56万元，较2015年支出14592.27万元增长23.13%。
二、2016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本年收入总计18589.3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7074.90万元（占比91.85%），事业收入18.08万元（占比0.10%），其他收入1496.33万元（占比 8.05%）。

三、2016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支出总计17967.5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495.68万元（占比69.55%），项目支出5471.88万元（占比30.45%）。支出按功能分类：公共安全支出16210.00万元（占比 90.2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98.23万元（占比5.0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643.33万元（占比3.58%），城乡社区支出216.00万元（占比1.2%）。

四、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财政拨款收入总计17074.9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收入17058.9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6万元。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13559.90万元增长25.92%。

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17312.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7296.9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16万元。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13869.74万元增长24.82%。

五、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总计17296.99万元，较上年13869.74万元增长24.71%。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7296.99万元，其中公共安全支出15555.43万元（占比89.9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98.23万元（占比5.19%），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643.33万元（占比3.72%），城乡社区支出200万元（占比1.16%）。

按管理类型：基本支出11841.12万元（占比 68.46%），项目支出5455.88万元（占比 31.54%）。项目支出主要用于智能交通、设施维护、专项工作等行政事务管理支出。其中道路交通管理1348.52万元（占比 24.7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4107.36万元（占比 75.28%）。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17296.99万元（含其他公安支出81.27万元），较年初预算13465.19万元（市本级13301.19万元，后勤服务中心164.00万元）增长28.46%，主要原因是：落实国家政策、上级主管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任务而产生的预算调整和追加。

1、行政运行：年初预算4543.57万元，支出决算4442.81万元，执行率97.78%。

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年初预算4243.60万元，支出决算4107.36万元，执行率96.79%。

3、道路交通管理：年初预算3005.80万元，支出决算6920.99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工作需要，由本级财政追加的道路交通管理相关经费和省级财政指标。

4、其他公安支出：年初预算0万元，支出决算3万元，变化原因为根据工作需要，由本级财政追加的公安支出经费。

5、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年初预算864.89万元，支出决算898.23万元，执行率103.85%，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为退休人员异动产生的支出增加。

6、行政单位医疗: 年初预算643.33万元，支出决算 643.33万元，执行率100%。

7、城乡社区支出：年初预算0万元，支出决算200万元。变化原因为根据工作需要，由上年结转资金中安排的交通设施维护经费。
六、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1841.12万元，其中人员经费8823.06万元（占比74.51%），公用经费3018.06万元（25.49%）。（具体经济分类科目见附表）
七、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三公”经费总额及分项与年初预算数比较：2016年“三公经费”年初预算1260.12万元，支出决算677.55万元，执行率53.77%。主要原因是：落实厉行节约相关规定，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另2016年度已实施公车改革。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年初预算0万元，支出决算 0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1056.20万元，支出决算 544.98万元。执行率51.60%，原因主要是：厉行节约，另2016年度已实施公车改革 。

3、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203.92万元，支出决算132.57万元，执行率65.01%。

 “三公”经费总额及分项与上年决算数比较：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决算677.55万元，较2015年决算数925.41减少247.86万元，下降26.78%。主要原因是：落实厉行节约相关规定，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另2016年度已实施公车改革。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2015-2016年均未发生费用。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544.98万元，较2015年决算数790.58万元减少245.60万元，下降31.07%。

3、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132.57万元，较2015年决算数134.83万元减少2.26万元，下降1.68%。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6年未发生因公出国（境）费；2016年度实施公车改革，未购置公务用车；公务用车保有量233辆，其中支队（市本级）229辆，后勤服务中心4辆；2016年度公务接待批次1413批14443人.次（此数据统计包含日常执勤执法、办案加班等误餐批次和人数）。

八、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6万元，支出决算16万元，执行率100%。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018.06万元，比2015 年减少796.70 万元，降低20.88%。主要原因是：落实厉行节约相关规定，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合理安排日常支出，严格设备购置等资本性支出的审批和管理等。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6477.69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2623.19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1199.84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2654.66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6 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233 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一般公务用车28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59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139 辆、其他用车7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4台清障车和3台大型货车；单位价值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22套，单价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2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根据株财函【2016】42号文件精神，我单位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根据单位的职能职责、整体战略规划和一定时期的工作发展计划，结合2016年部门预算资金安排情况，合理安排全年支出。编报了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评价报告，并按时按要求予以上报。为促进本部门的绩效管理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单位将切实提高认识，推进管理，强化业务，在绩效目标设定时充分考虑方向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能性，预算资金与绩效目标的相匹配，力求绩效目标能够得以准确实现。
第四部分  联系方式

以上信息由警务保障科负责接受公众询问，接洽人：李斐；联系电话28687057 。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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